
江门市建筑业企业不良信用行为扣分通知书

台 建信评 〔2018〕 26 号

江门市蓬江区泰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：

台山市大江镇公益圩上海街、新上海街综合整治工程合同约定工

期总日历天数为 120 天，合同工期为 2018 年 6 月 12 日至 2018 年 10

月 10 日，现工期已满，但由于你公司施工人员不足，现场管理人员

及施工工人与投标书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严重不符，导致超出合

同工期，严重影响了政府倒逼工程项目的进度，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

响。你公司已违反《江门市建筑业企业信用管理评价标准（试行）》

有关规定，现决定对你公司扣 15 分：

江门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关于江

门市建筑业企业

信用管理（ 工程

施工 ）评价标准

（ A2 ）

子序号 内容 扣分

1-38 无正当理由超出合同工期

10%（含）以内的 15

如对扣分有异议，需在三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诉，逾期

将不予受理。

台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18年 11月 5日


